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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ＣＯＤ总量减排途径及行为研究

宋修霖，龚梦洁，王　晓，张凌云，齐　晔

摘　要：“十一五”期间，各省份地方政府减排ＣＯＤ的主要途径有：建设污水处理厂、工业治理和结构

关停，而各地对这三种途径的偏好以及相应的减排绩效大不相同。采用基于主成分分析的多元回归分析方法，

分析了不同因素对于地方政府ＣＯＤ减排措施的影响 （正相关、负相关还是不相关），发现各省份的ＣＯＤ排放

背景 （生活ＣＯＤ和工业ＣＯＤ的排放比例和排放强度）与地方政府能力 （财政能力和环境监管能力）对减排

措施有直接影响，显示了地方政府理性行为选择对减排潜力高的领域和减排效率高的途径有明显偏好，而地

方经济结构则对ＣＯＤ减排没有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当前中国环境治理的地方分权模式，通过

ＣＯＤ减排证明地方政府更为关注政治利益而非经济利益，针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在环保领域同样适用，但

是现阶段地方政府在减排上存在路径偏好，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政策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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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ＣＯＤ减排政策概述及地方行为多样性

２００６年，中央政府将主要污染物减排指标列为 “十一五”规划约束性指标之一，化学需氧量
（以下均简称ＣＯＤ）减排指标就是其中之一。ＣＯＤ减排并非仅仅是一项环境保护政策，中央对其
寄予了很高的政策预期甚至上升至政治高度，国务院发布的 《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 （国发
［２００７］１５号）指出，减排工作的目标是 “推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变增长方式”；《主要污染物总量
减排考核办法》（国发 ［２００７］３６号）则明确规定，地方政府如果无法如期完成ＣＯＤ减排任务，
主要领导人将面临政治晋升上的 “一票否决”。
从指标上来说，“十一五”ＣＯＤ减排任务超额完成。根据国家环境保护部项目清单及其他相关

数据，到２０１０年年末，经国家环保部核准认可的ＣＯＤ减排项目累计形成ＣＯＤ削减量５９７万吨，
扣除因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水平上升等因素带来的新增量４２２万吨，“十一五”期间累计完成１７５万
吨ＣＯＤ的净削减量，与２００５年末相比，减排比率达１２．４５％［１］。地方政府实施ＣＯＤ减排的主要
途径有三种： （１）建设 （包括新建、扩建、改建）污水处理厂， （２）治理工业污水， （３）淘汰

ＣＯＤ高排放的落后产能。据环保部数据计算，“十一五”期间通过新建、扩建和改建城市污水处理
厂，累计形成ＣＯＤ削减能力３４７万吨，占ＣＯＤ总削减量的５８．２％；企业污水治理 （如污水处理
设施的建设和投用）累计形成ＣＯＤ削减量１３０万吨，占总ＣＯＤ削减量的２１．９％；通过关停、拆
迁高排污企业的方式，累计形成ＣＯＤ削减量１１９万吨，占ＣＯＤ总削减量的１９．９％。
各省份在 “十一五”期间虽然都完成了中央下达的ＣＯＤ减排指标，但是地方政府在 “一票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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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的政治压力下，减排行为却显现出了明显的多样性。在不同的省 （自治区、直辖市），每种减
排路径所占比例和减排绩效上均有较大差异。不同的地方政府在选择ＣＯＤ减排的路径上，体现出
极大的差异性。如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四个直辖市和东南沿海地区，污水处理厂的ＣＯＤ减排
量达到总减排量７０％以上，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广西、云南、新疆、内蒙古等地工业治理的
ＣＯＤ削减量则明显高于全国其他地区。在减排绩效方面，华北内陆省市和江苏、重庆的生活ＣＯＤ
人均削减量高于全国其他地区，广西、宁夏单位工业增加值的ＣＯＤ削减量高于全国其他地区。为
什么同样是ＣＯＤ减排，各省份之间的减排措施却有如此大的差异性呢？是哪些因素造成了这种差
异性？从这些影响因素中又能看到地方政府在环境保护工作中有哪些行为特征，进而给我们带来怎
样的理论认识和政策启示？这些都是本文所要回答的问题。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对于中国地方政府行为的研究已然是学术界关注的经典议题之一，早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就有学者
提出极具影响力的 “财政联邦主义”理论，认为地方政府最重要的利益取向就是追求财政税收的增
加［２］［３］；后来更多学者指出，政绩考核的压力和政治晋升的激励对地方政府而言是更为重要的利益，
追求经济发展不过是寻求政治晋升的手段，因为前者是后者的主要考核指标［４］［５］［６］（Ｐ２０９－２２６）。这些经典
的理论探讨大多集中观察和描述中国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领域的行为，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高度重
合，虽然得到了有影响力的重要结论，但是却无法进一步确认地方政府利益取向集合中的优先顺序。
在环境保护领域，传统的学术观点认为地方政府出于经济收入和政治考核需要，倾向于忽视甚至

阻碍环保措施的落实［７］［８］［９］［１０］（Ｐ１３１－１４０）。近年来，中央政府日渐重视环境保护，在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
领域，甚至提出政治考核 “一票否决”，引起学术界的研究兴趣，因为这为更精确分析地方政府行为
提供了一个机遇：在中国，环境保护需要投入大量资源，并且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地方经济发展［１１］，
在总量减排这个议题上，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相互剥离，我们得以更好地观察地方政府的利益取向行
为，并描绘出其具体特征。近期的研究倾向于这样一类结论：迫于中央政府 “一票否决”的政治考核
压力，地方政府不得不落实环保措施［１２］［１３］。这类研究大多基于定性讨论，所以本文以 “十一五”时
期全国各省份的ＣＯＤ减排数据为基础，尝试应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地方政府的环保行为。
经济学上对于污染物排放做过大量的定量分析，普遍认为经济发展水平［１４］［１５］、人口规模［１６］、

技术水平［１６］［１７］、贸易开放程度［１８］、产业结构［１９］［２０］、环保监管力度［１５］［１６］等因素会对区域内的污染
物排放水平产生显著的影响。这类分析虽然找到一些可能导致污染物排放量变化的关键因素，但是
却无法分析出变化的原因和路径，尤其是没有分析出地方政府这一关键角色在变化过程中的行为机
制。本文尝试通过分析不同地方政府行为的差异性，来解释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

三、研究方法

（一）基于主成分分析的多元回归
本文所采用的基本研究方法是多元回归。这种方法可以通过对回归系数的检验来分析自变量对

因变量的影响效果［２１］，并且可以同时考察多个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由于本研究涉及的影
响因素 （自变量）较多，含义不同且量纲不一，所以在结果上只注重回归系数是否能通过显著性检
验 （通过则表明某因素对ＣＯＤ减排措施有影响，反之则无影响），以及系数是正值还是负值 （正值
表明有正相关效应，负值表明有负相关效应）。
因为涉及多个自变量，相互之间又有一定的相关性，所以在数据处理之后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提

取相互独立的特征向量，然后再进一步进行多元回归分析［２２］。
（二）数据选取与处理

１．因变量的选取。 （１）减排途径选择的倾向性：针对某省，我们以某种减排途径所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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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Ｄ削减量占该省总ＣＯＤ削减量的比例，来表征该省对这种减排途径的倾向性。则定义变量Ｗ１、

Ｗ２、Ｗ３ 来分别代表地方政府对污水处理厂、工业治理、结构关停途径的倾向性。（２）减排途径的
绩效：对于污水处理厂，由于通过这一途径所削减的多是城镇居民排放的生活ＣＯＤ，所以以污水
处理厂形成的ＣＯＤ削减量与本省城镇人口之比值来表征污水处理厂的减排绩效，城镇人口数量取
“十一五”中期即２００８年的数据。对于工业治理和结构关停，由于通过这两种途径所削减的多是工
业ＣＯＤ，所以以工业治理 （或结构关停）形成的ＣＯＤ削减量与本省单位工业增加值之比值来表征
工业治理 （或结构关停）的减排绩效，工业增加值数据取 “十一五”中期即２００８年的数据。则定
义变量Ｙ１、Ｙ２、Ｙ３ 来分别代表某省 （自治区、直辖市）通过污水处理厂、工业治理、结构关停所
完成的ＣＯＤ减排绩效。各因变量及数据说明如表１所示。

表１　因变量汇总及说明

表征含义 因变量 具体内容 单位

建设污水处理厂倾向 Ｗ１ 污水处理厂减排量占总削减量比例 ％
工业治理倾向 Ｗ２ 工业治理减排量占总削减量比例 ％
结构关停倾向 Ｗ３ 结构关停减排量占总削减量比例 ％
污水处理厂减排绩效 Ｙ１ 人均生活ＣＯＤ削减量 吨／万人
工业治理减排绩效 Ｙ２ 单位工业增加值ＣＯＤ削减量 （工业治理） 吨／亿元
结构关停减排绩效 Ｙ３ 单位工业增加值ＣＯＤ削减量 （结构关停） 吨／亿元

　　数据来源：三种减排途径各自的ＣＯＤ削减量来自环保部，人口和经济数据来自相应年份的 《中国统计

年鉴》，最终数据由本课题组计算所得。

２．自变量 （影响因素）的选取。可能对地方政府减排行为产生影响并导致差异性的因素很多，
本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设置自变量：一是 “十一五”之前ＣＯＤ的排放背景 （包括排放结构和
排放强度），二是 “十一五”之前ＣＯＤ的治理基础，三是各地的政府能力，此外企业的环保投资状
况和当地的经济水平也被列入可能的影响因素。

“十一五”之前ＣＯＤ排放背景是地方政府实施减排措施所要考虑的前提条件，包括排放的结构
和强度。用２００５年生活ＣＯＤ与工业ＣＯＤ的排放量之比来表征排放结构，记作变量Ｘ９；用２００５
年的各省城市化水平来表征生活ＣＯＤ的排放强度 （因为在我国的环境统计中，生活ＣＯＤ由城镇人
口排放），记作变量Ｘ７；用２００５年单位工业增加值的ＣＯＤ排放量来表征工业ＣＯＤ排放强度，记
作变量Ｘ５———在很多研究中，这一变量也被用来表征某行业的生产技术水平。

“十一五”之前ＣＯＤ的治理基础情况，分别用２００６年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 （生活ＣＯＤ治理
情况，记作Ｘ３）和２００５年工业ＣＯＤ去除率 （工业ＣＯＤ治理情况，记作Ｘ４）来表示。
地方政府能力主要包括财政能力和环境监管能力。其中，财政能力以 “十一五”期间人均财政

收入来表示，记作Ｘ１。考虑到本年度的财政收入实际上是对下一年的减排行为决策产生影响，故
以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的财政收入总和作为总财政收入，人口数则取 “十一五”中期即２００８年的数据。
环境监管能力以某一省份每个县 （区）的平均环境监测和监察人员数量来表征该省份的环境监管能
力，定义为自变量Ｘ２。由于 《中国环境统计年报》是从２００７年开始收录环境监测和监察人员数量
数据，且考虑 “十一五”期间各地环境监管人员逐年上升，故取２００９年数据作为衡量地方政府环
境监管能力的指标。
一个地区的经济产业结构很可能对地方政府的减排行为产生影响。在ＣＯＤ减排领域，某省份

高ＣＯＤ排放行业占国民经济的比例可视为与之相关的经济结构特征。本文将造纸及纸制品业、农
副产品加工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纺织业定义为高ＣＯＤ排放行业 （根据 《中国环境
统计年报》，２００５年这四个行业的ＣＯＤ排放量之和占所有工业ＣＯＤ排放量的５６．６％），将２００５年
高ＣＯＤ排放行业工业增加值占地区总ＧＤＰ的比重定义为自变量Ｘ６。另一个影响因素是企业环保
投资。在ＣＯＤ减排中，工业污水的治理完全由企业投资，而污水处理厂建设中也有部分为企业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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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所以某省份企业对环保投资的多寡也有可能成为影响该地区减排途径和绩效的因素，故将

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年期间，企业在治理污水方面的投资与地区总ＧＤＰ的比值定义为自变量Ｘ８。
各自变量的定义和基本含义汇总如表２所示。

表２　自变量 （影响因素）汇总及说明

表征含义 自变量 具体内容 单位

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 Ｘ１ 人均财政收入总和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 元／人
地方政府的环境监管能力 Ｘ２ 每区县环境监测、监察人数 （２００９年） 人／区县
生活污水处理能力基础 Ｘ３ 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 （２００６年） ％
工业污水处理能力基础 Ｘ４ 工业ＣＯＤ去除率 （２００５年） ％
工业生产的ＣＯＤ排放强度 Ｘ５ ２００５年工业ＣＯＤ排放强度 吨／亿元ＧＤＰ
经济结构中高排放行业比重 Ｘ６ ＣＯＤ高排放行业占总ＧＤＰ比重 ％
城市化水平 Ｘ７ ２００５年城市化水平 ％
企业环境投资水平 Ｘ８ 年均企业环保投资额占ＧＤＰ比重 １／１０４

“十一五”前ＣＯＤ排放比例 Ｘ９ ２００５年生活ＣＯＤ排放比例 ％

　　数据来源：相应年份的 《中国统计年鉴》和 《中国环境统计年报》。

３．数据处理。先对Ｘ１ 到Ｘ９ 等９个自变量分别进行单样本Ｋ－Ｓ检验，结果显示并非所有变量
均符合正态分布，于是将９个自变量均取自然对数。对ＬｎＸ１ 到ＬｎＸ９ 再分别进行单样本 Ｋ－Ｓ检
验，全部通过正态分布检验。
对ＬｎＸ１ 到ＬｎＸ９ 进行两两之间的相关性检验，发现除了ＬｎＸ６ 之外，其他８个自变量之间都

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即存在多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故在多元回归之前，先采取主成分分析
法，选定合适的自变量抽取主成分以构成新的变量。由于不同的因变量所代表的含义不同，所以回
归所采用的自变量也不相同。在这一基础上，分别产生了不同的主成分变量，最终各因变量对应的
自变量及主成分变量如表３所示。

表３　各因变量对应自变量及主成分变量

因变量 主成分来源 主成分变量 主成分累计变异贡献率

污水处理厂 Ｗ１ ＬｎＸ１ＬｎＸ２ＬｎＸ３ＬｎＸ７ＬｎＸ８ＬｎＸ９ ＰＣＡ１、ＰＣＡ２、ＰＣＡ３ ８３．４０％
Ｙ１

工业治理 Ｗ２ ＬｎＸ１ＬｎＸ２ＬｎＸ４ＬｎＸ５ＬｎＸ７ＬｎＸ８ＬｎＸ９ ＰＣＢ１、ＰＣＢ２、ＰＣＢ３ ８６．８０％
Ｙ２

结构关停 Ｗ３ ＬｎＸ１ＬｎＸ２ＬｎＸ４ＬｎＸ５ＬｎＸ７ＬｎＸ９ ＰＣＣ１、ＰＣＣ２、ＰＣＣ３ ８９．７０％
Ｙ３

四、多元回归结果

按照主成分分析的结果对Ｗ１、Ｗ２、Ｗ３、Ｙ１、Ｙ２、Ｙ３ 分别进行回归，可以得到６个线性回归
方程，结果如表４所示。

表４　回归分析结果汇总

因变量 初始自变量 最终回归方程 决定系数Ｒ２

Ｗ１ ＰＣＡ１，ＰＣＡ２，ＰＣＡ３，ＬｎＸ６ Ｗ１＝０．１６４＊ＰＣＡ１－０．０４９＊ＰＣＡ２＋０．０６５＊ＰＣＡ３＋０．５９０　 ０．７１９
Ｙ１ ＰＣＡ１，ＰＣＡ２，ＰＣＡ３，ＬｎＸ６ Ｙ１＝９．２７５＊ＰＣＡ１＋６．０７＊ＰＣＡ２＋５．７８４＊ＰＣＡ３＋５１．６０１　 ０．４２９
Ｗ２ ＰＣＢ１，ＰＣＢ２，ＰＣＢ３，ＬｎＸ６ Ｗ２＝－０．１１０＊ＰＣＢ１－０．０４３＊ＰＣＢ３＋０．２２５　 ０．４４７
Ｙ２ ＰＣＢ１，ＰＣＢ２，ＰＣＢ３，ＬｎＸ６ Ｙ２＝－１１．３１２＊ＰＣＢ１－５．５８７＊ＰＣＢ３＋１３．９４３　 ０．３９６
Ｗ３ ＰＣＣ１，ＰＣＣ２，ＰＣＣ３，ＬｎＸ６ Ｗ３＝－０．０６６＊ＰＣＣ１＋０．１８５　 ０．３３３
Ｙ３ ＰＣＣ１，ＰＣＣ２，ＰＣＣ３，ＬｎＸ６ Ｙ３＝－６．５５＊ＰＣＣ１＋４．３２１＊ＰＣＣ２＋１０．５６４　 ０．４７８

从表４可以看出，在６个回归方程最终形式里，ＬｎＸ６ 的回归系数均无法通过显著性检验，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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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为０。抽取出来的主成分变量成为回归方程的最终自变量。若按照主成分因子的得分矩阵，将
主成分变量线性转换为原始自变量，各回归方程中的回归系数汇总如表５所示。

表５　原始变量的回归系数汇总

自变量

污水处理厂 工业治理 结构关停

Ｗ１ 回归系数

＊１０００

Ｙ１
回归系数

Ｗ２ 回归系数

＊１０００

Ｙ２
回归系数

Ｗ３ 回归系数

＊１０００

Ｙ３
回归系数

财政能力 ＳｔｄＬｎＸ１ ２４　 １．４２ －８ －０．４０ －１５ －３．２７
环境监管能力 ＳｔｄＬｎＸ２ ７２　 ８．５２ －２４ －２．６３ －１０ －０．４３
生活污水处理基础 ＳｔｄＬｎＸ３ １３　 ４．５５ ／ ／ ／ ／

工业污水处理基础 ＳｔｄＬｎＸ４ ／ ／ －３４ －４．０８ －８　 １．１９
工业ＣＯＤ排放强度 ＳｔｄＬｎＸ５ ／ ／ ３７　 ４．０９　 １５　 ０．５０
经济结构 ＬｎＸ６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城市化水平 ＳｔｄＬｎＸ７ ２７　 １．２５ －６ －０．１１ －１４ －３．３３
企业环保投资 ＳｔｄＬｎＸ８ －３６　 ２．６３　 １１　 ０．９１ ／ ／

２００５年排放比例 ＳｔｄＬｎＸ９ ９３　 １．２９ －４２ －４．９８ －１０　 １．３８

　　注：（１）ＳｔｄＬｎＸｉ 表示ＬｎＸｉ 标准化以后的变量，以消除不同变量间量纲的影响；（２）Ｗ１、Ｗ２、Ｗ３ 的回归

系数值太小，所以乘以１０３ 以便于表示。

回归结果显示，在生活ＣＯＤ减排方面，“十一五”之前生活ＣＯＤ排放比例高、城市化水平高、
地方财政能力和环境监管能力强、生活ＣＯＤ处理能力强的地方，在减排措施上更倾向于建设污水
处理厂，相应的减排绩效也越高。而企业环保投资水平高的地区虽然污水处理厂的减排绩效高，但
对这一途径的倾向性却低。在工业ＣＯＤ减排方面，“十一五”之前生活ＣＯＤ排放比例低 （即工业

ＣＯＤ排放比例高）、城市化水平低、地方财政能力和环境监管能力弱、工业ＣＯＤ排放强度高、工
业ＣＯＤ治理基础弱的地方，在减排措施上更倾向于采取工业治理和结构关停。工业治理和结构关
停在倾向性上的变化规律一致，而在减排绩效高低上略有不同，其中，工业ＣＯＤ排放比例高、治
理基础强的地方，结构关停的减排绩效高而工业治理的减排绩效低。此外，企业环保投资水平越高
的地区，工业治理的减排倾向性和减排绩效也越高。

五、分析与讨论

（一）地方政府减排措施行为特征分析

１．本地ＣＯＤ排放背景对减排措施的影响：减排潜力和减排需求。“十一五”之前生活ＣＯＤ排
放比例越高、城市化水平越高的地方，越倾向于建设污水处理厂，减排绩效也越高；而 “十一五”
之前工业ＣＯＤ排放比例越高、工业ＣＯＤ排放强度越高的地方，则越倾向于通过工业治理和结构关
停来减排，这两种途径的减排绩效也越高。
一个地方的ＣＯＤ排放结构以及生活、工业ＣＯＤ的排放强度，同时代表了本地的减排需求和减

排潜力，地方政府根据本地的ＣＯＤ实际排放背景来制定减排策略。生活ＣＯＤ自２０００年起持续增
长并成为我国ＣＯＤ污染的主要来源，所以城市化水平高、城镇人口多的省份，其地方政府面临着
生活ＣＯＤ的巨大减排压力，也存在着巨大的减排潜力———在这种情况之下，城市化水平高的省份
就更倾向于建设污水处理厂来削减ＣＯＤ排放。工业ＣＯＤ排放强度高意味着生产和污染治理技术水
平落后［２３］，所以越是落后的省份在工业ＣＯＤ上就存在越大的减排空间，其工业发展也面临越大的
环境污染压力。
需要说明的是ＣＯＤ治理基础对减排倾向和绩效的影响。由ＳｔｄＬｎＸ３、ＳｔｄＬｎＸ４ 的回归系数来

看，“十一五”前生活ＣＯＤ治理基础较好的省份，在 “十一五”期间更倾向于污水处理厂途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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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减排绩效水平也高；而工业ＣＯＤ治理则呈现完全相反的规律，即 “十一五”之前工业ＣＯＤ治
理基础越好的省份，在 “十一五”期间却越不倾向于选择削减工业ＣＯＤ。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
因是在 “十一五”前，生活ＣＯＤ和工业ＣＯＤ的整体治理水平不一致，这种不一致从另一个侧面证
明了减排潜力和减排需求对于地方政府实施减排措施的影响。

２００５年全国城市排放的污水总计约３６０亿吨，其中仅１８７亿吨得到处理，处理率仅５２％。同
时期全国有２８９个城市没有建成污水处理厂，县城污水处理刚刚起步 （详见 《“十一五”全国城镇
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设施建设规划》，发改投资 ［２００７］２００６号）。污水处理基础最好的北京市和
上海市 （均在７０％以上）仍分别有１０万吨和２６万吨的生活ＣＯＤ排放量［２４］。可见当时全国各省份
的污水处理厂建设与实际需要之间存在很大缺口，各地的生活ＣＯＤ减排潜力和减排需求都很大。
工业ＣＯＤ则大不相同。在 “十一五”之前，全国范围内工业ＣＯＤ治理已达到一定水平，全国

平均工业ＣＯＤ去除率已达６６％以上，其中８个省份已达７０％以上。从技术角度看，２００５年全国工
业污水达标排放率已超过９０％，除西藏外仅有６个省份工业污水达标率在８０％以下［２４］。可见，对
于工业治理基础较好的省份，工业ＣＯＤ减排潜力较低，在减排途径上也就不倾向于工业治理和结
构关停。而两种工业减排途径之间，工业ＣＯＤ治理基础较好的省份排放达标率高，工业治理项目
少，减排绩效低，工业减排更多地通过结构关停来实现，这就是为什么其结构关停减排绩效高 （见

ＳｔｄＬｎＸ４ 分析结果）。

２．地方政府财政和监管能力对减排措施的影响。总体来说，地方政府能力越强，在减排途径
选择上就更有主动权，取得减排绩效可能性越高。从回归结果看，财政能力越强、环境监管能力越
强的省份，对通过建设污水处理厂来削减生活ＣＯＤ的倾向性越强，绩效也越高；而财政能力和环
境监管能力弱的省份，则是主要通过削减工业ＣＯＤ来完成减排目标。
从难度上来说，削减生活ＣＯＤ要比削减工业ＣＯＤ容易得多，因为污水处理厂项目在减排效率

上比工业治理和结构关停要高得多。以河北省＊为例，在２００８年，污水处理厂项目仅占总减排项
目数量的１４％，但其ＣＯＤ削减量比例却高达４９％，平均每个污水处理厂项目的ＣＯＤ削减量要比
工业治理或结构关停项目高出５倍。但是一直以来，我国城市污水处理厂的投融资都由政府主导，
“九五”时期全国开始大规模建设污水处理厂，政府资金 （包括国债、预算内专项资金和地方政府
配套等）占总投资额８２％以上［２５］；“十五”以来以企业资金为主的社会资本投入在这一领域虽然快
速增长，但 “十五”和 “十一五”期间污水处理厂仍有半数以上为政府投资，且地方政府配套资金
在其中占据了大多数比例［２６］（Ｐ２５６－２５８）。“十一五”初期中央明确规定：“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和配套管
网建设的责任主体是地方政府”（详见 《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国发 ［２００７］１５号），所以地
方财政能力高的省份自然优先选择这一途径，财力弱的省份则只能转而进行工业ＣＯＤ减排。
从企业投资因素 （ＳｔｄＬｎＸ８）的回归分析结果也可以佐证这一分析。企业环保投资水平越高的

地区，污水处理厂和工业治理的ＣＯＤ减排绩效也越好，说明企业投资对建设污水处理厂和企业污
水处理设施均有促进作用。但是在路径选择方面，企业环保投资高的地区，工业治理的倾向性高，
而污水处理厂的倾向性较低。我国 《环境保护法》明确规定了 “谁污染谁治理”原则，在实际执行
层面工业污水治理一直以企业为投资主体，基于１９９３年到２００６年工业污水治理的实证研究也印证
了这一说法［２７］。所以，企业环保投资水平较高的省份，工业治理的减排绩效要更好，地方政府也
更加倾向于选择这一途径来削减ＣＯＤ。污水处理厂方面，由于 “十五”以来大量社会资本进入污
水处理厂建设和运营领域，所以在环保投资水平较高的省份，污水厂的减排绩效也较高，但并不足
以改变这一地区减排途径的选择倾向性，足以说明更多的企业环保投资集中在工业治理领域。
地方财政能力弱的省份则主要依靠工业治理和结构关停来减排ＣＯＤ，除了要发动企业投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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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另一个困难就是环境监管能力弱。由ＳｔｄＬｎＸ２ 的回归结果来看，环境监管能力越弱的省份，
工业ＣＯＤ削减的效果和倾向越强———这实际上反映了地方政府的环境监管能力和实际减排工作需
求之间的 “倒挂”现象。因为工业治理和结构关停均需要大量的人力进行监测和监察，在实际操作
中，工业治理和结构关停的减排项目不但要多次采样和测定污水浓度，还需进行大量的现场监察，
消耗大量人力，但现实情况却是监管能力低的省份反而需要进行更多的工业ＣＯＤ削减。

３．减排对经济结构调整作用有限。 “十一五” 《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 （国发 ［２００７］１５
号）提出，节能减排是调整结经济构、转变增长方式的重要抓手。“十一五”期间通过关停一批污
染排放高的小企业，的确形成了一部分减排量，但是从本研究的回归结果来看，地方政府采取何种
减排措施、减排绩效如何，与当地高ＣＯＤ排放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没有相关性，“十一五”减
排在促进地方政府调整行业结构方面作用有限。
由ＬｎＸ６ 在各回归方程的回归系数结果来看，三种ＣＯＤ减排途径的绩效以及地方政府选择减

排途径的倾向性，皆与这一地区高ＣＯＤ排放的经济结构无关。这一方面说明，即使是在高排放产
业较为发达并占有较高工业增加值比例的地区，地方政府在削减ＣＯＤ排放时也没有任何顾忌，并
不因为高污染企业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而在减排上有所保留。比如宁夏，２００５年高ＣＯＤ排放行业工
业增加值占总ＧＤＰ的７．２％，但在减排中仍然大量采用工业治理和结构关停的方式，治理绩效远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另一方面，说明减排在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有限，２００５年
高ＣＯＤ排放行业产值比例位列全国前三名的山东 （１３．３％）、江苏 （９．６％）和浙江 （７．３％）仍然
选取了污水处理厂作为其主要减排途径，而并没有刻意针对高排放行业进行工业治理和结构关停，
此三省的工业治理和结构关停减排绩效在全国属较低水平。

（二）由ＣＯＤ减排看地方政府分权模式

ＣＯＤ减排是通过签订目标责任书分解到各省份的，减排措施在途径偏好和绩效上的多样性说
明地方政府在减排中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性，中国目前的环境治理是一种地方分权模式。
政治权力是地方政府官员的核心利益。分权模式下地方政府的利益取向多元化，以往从经济增

长视角进行的研究从中识别出经济激励和政治升迁两个核心要素，而从环保的视角来看，政治权力
才是地方政府官员最为重视的利益。“十一五”减排的考核方式是 “一票否决”制，是对地方政府
官员政治权力的负激励，所产生的激励效果就是各省份千方百计完成减排任务，财力强的省份大量
建设污水处理厂，财力弱的省份在监管能力弱的情况下仍然加强监管，在辖区内大搞工业治理和结
构关停，就算是高排放行业在当地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省份也毫不手软，这变相损失了当地

ＧＤＰ和税收———由此可见政治利益是凌驾于经济利益之上的。
政绩考核在环境保护领域同样适用。在ＣＯＤ减排上，各省份所选择的减排途径以及所达成的

减排绩效基本符合本省减排的实际需求，从完成减排指标的角度来说，可以认为是成功的。以往研
究认为，地方政府分权前提下的 “晋升锦标赛”对于环境保护是极为不利的，增长的代价是地方政
府忽视包括环境保护在内的公共服务供给［２８］。也有实证研究表明，随着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环
境污染变得越来越严重［２９］［３０］。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以往的政绩考核中没有涉及具体的环
保目标［３１］，换句话说，过去的环境保护工作并不触动地方官员的核心利益。“十一五”减排的 “一
票否决”制和 “晋升锦标赛”是一体两面，满足后者的所有技术前提［３２］，充分表明政绩考核在环
保领域的适用性———基于全国大气污染排放面板数据的计量研究为这一论断提供了佐证［３３］。
地方政府在ＣＯＤ减排上拥有天然信息优势和值得挖掘的主观能动性。传统的政府分权理论认

为，地方政府在实现本地社会福利最大化上具有天然信息优势，这一论断被第二代分权理论所继承
并用以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繁荣［３４］。在ＣＯＤ减排过程中，地方政府正是基于对本地排放
背景的了解，采取相应的减排策略———这本身就是地方政府在环境保护上的一种主观能动性，只是
被中央的政绩考核激发出来。可以认为，ＣＯＤ减排其实是分权化的污染治理过程，以地方政府为
环境保护主体行之有效而且潜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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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各地减排压力响应特征明显，政策目标一定程度上被扭曲。各省份减排ＣＯＤ遵循着非
常明显的 “先易后难”原则：重点攻克减排空间大的领域，在财政能力允许的情况下建设减排效率
高的污水处理厂。有研究认为，政绩考核会使地方政府把资源集中投入到上级关心的、可定量化的
任务上，造成多任务下的激励扭曲。而ＣＯＤ减排所揭示的问题是，即便在上级重视的可量化任务
执行中，也存在执行方式的激励扭曲，即通过最容易、最方便的方式来完成任务。造成的后果是任
务指标完成了，但政策目标却有可能没有完全达成。在ＣＯＤ减排中，江苏、浙江、山东等高排放
行业比重高的地区工业减排绩效低，倚仗政府财力大建污水处理厂，虽然完成了减排任务，但是却
没有实现中央促进地方调整经济结构的政策初衷。
更深入一步进行探讨，我们认为以ＣＯＤ减排为代表的总量控制政策并非是中国环境保护的长

久之计。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数字下降了，是否带来了环境质量的改善？ＣＯＤ和ＳＯ２ 的排放量下降
了，雾霾、土壤重金属污染等环境污染事件仍接踵而至。正如有些学者批判的那样，“十一五”以
来的总量减排并非根本性的环境管理变革［１３］。既然在对具体污染物设定排放指标并进行政绩考核
的前提下，地方政府仍然拥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权，那么如果直接以环境质量指标作为考核依据，则
既能够利用总量减排的有效机制和成功经验，又可以直接改善环境质量。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研究表明，“十一五”时期，地方政府ＣＯＤ减排措施主要受到本省的ＣＯＤ排放背景和地方

政府能力影响，在满足辖区内减排需求的基础上，优先选择减排潜力大的领域，采取减排效率高的
方式，而与本地经济结构无关。总体而言，生活ＣＯＤ排放比例高、城市化水平高、政府能力强的
省份更倾向于建设污水处理厂，生活减排绩效水平也高；工业ＣＯＤ排放比例高、排放强度大、政
府能力弱的省份更倾向于工业治理和结构关停，工业减排绩效也高。ＣＯＤ减排表明，在地方分权
模式下政府官员最为关心自己的政治利益，也表明政绩考核制对于中国环境保护是有效的，但是现
阶段的减排执行仍然有很明显的压力响应特征，并没有完全达成政策初衷。
从本文的研究视角重新审视 “十一五”期间的ＣＯＤ减排，可以认为虽然ＣＯＤ排放总量被控制

在了预期目标之下，但是由于地方政府采取的是减排 “边际成本最小化”的执行方式，所以最终减
排成果与当初的政策初衷有所偏差，“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作用并未发挥出来。根据本课题组的
评估报告，“十一五”期间全国污水处理厂的新增ＣＯＤ削减能力超出规划预期１５％以上，而造纸、
酒精、味精、柠檬酸等重点行业结构调整所形成的ＣＯＤ削减量则低于规划预期———这与本文所发
现的经济结构并不影响地方政府减排策略选择的结论是相符的。

（二）政策建议

１．将环境质量指标纳入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构建长效责任机制。地方政府在 “十一五”ＣＯＤ
减排中所表现出的对 “一票否决”的高度重视充分说明政绩考核在环境保护领域同样行之有效，而

ＣＯＤ减排中各省份在路径选择上的多样化表明地方政府在环境保护问题上拥有相当程度的信息优
势和自主权。我国 《环境保护法》中明确地方政府对本辖区环境质量负责，在执行层面，中央应当
直接将重要的环境质量目标作为约束性指标用以政绩考核，对地方政府的环保工作形成合理激励，
以改善环境质量为环境保护管理的根本目标———这也符合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建设生态文明进程中
“实行责任追究制度”的政策大方向。

２．针对重点省份的重点行业，设立个性化污染减排任务指标，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十一五”
时期之所以没有达成调整经济结构的政策预期，是因为只考核ＣＯＤ排放总量的 “一刀切”式指标
分配方式给予了地方政府足够的行动空间，高ＣＯＤ排放行业大省有足够的财政实力来免除结构调
整的麻烦———如果中央仍然期望通过环境保护来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那么在考核指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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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上就应结合地方实际情况，以个性化的专项规划替代 “一刀切”的总量考核。

３．调整中央转移支付策略，对不发达地区的环境监管能力建设和环保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给予
补贴或政策倾斜。以ＣＯＤ而言，工业减排需要更强的环境监管能力，但是 “十一五”期间却出现
了监管能力和监管需求之间的 “倒挂”现象。不发达地区工业减排任务重、政府环境监管能力需求
大，但是监管能力却弱，中央应当在这类省份投入更多财政资源进行环境监管能力建设。不发达地
区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政府财政能力有限，且生活污水处理基础又薄弱，但在我国城镇化大背景下，
这些地区污水处理厂等环保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又存在现实需求，融资矛盾势必浮出水面。为了让这
些地区不再欠下环保 “新账”，中央应在转移支付上给予一定的倾斜支持，又或者在ＰＰＰ为代表的
融资政策体系中，对不发达地区的环保基建给予更多政策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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